
代理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产品名称 代理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公司名称 深圳市金柏昇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320.00/份

规格参数 规格:30cm*50cm
用途:客人信用背书
出单地点:上海广州深圳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
A座1708

联系电话  13715150281

产品详情

代理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为什么要办理领事馆认证盖章？

领事馆认证的目的是向使用文书的外国机构证实文书的真实性，避免因其怀疑文书上签字或印章是否属
实而影响文书的使用。比如说，国内公证处出具出生公证书，当事人如果不办领事馆认证直接拿到A国
使用，A国主管当局无法核实这份文书的真伪，因此将拒绝接受，A国当局会要求当事人将文书经过A驻
华使（领）馆确认。而A国驻华使（领）馆也没有中国内公证处签字或印章备案，难以核实文书本身的
真伪，因此又会要求文书先经中国官方机构认证，证明有关文书中出证单位的印章及官员签字属实，然
后A国驻华使（领）馆再确认中国官方机构的印章|签字属实。此后A国主管当局才会接受此文书。

领事馆认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通过领事馆认证证明出口商所提交的单据文件上的印章及签字真实，从而向境外机构起一种证明和
介绍作用，不致因进口国有关机构怀疑单据文件的真实性而影响该单据文件在境外的使用效力。

（2）通过领事馆认证，可以使被认证的单据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法律效力，并被进口国有关
机构（如贸易主管部门|海关|银行等）所承认和接受，确保出口贸易各项程序（如报盘|申请进口许可|出
口结汇）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领事馆认证并没有确认和证实单据文件上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所以
进口国相关机构仍然可以对单据文件的内容进行审查，以确认能否被进口国所接受。如果经进口国审核
，单据文件内容不真实，尽管该单据文件经过领事馆认证，仍可能被拒绝接受。



（3）通过领事馆认证可以使进口国的驻华使馆对我国与其贸易进行统计和审查，特别是就进口国实行特
殊贸易政策的货物实施审查并加以控制（如禁止或限制进口|反倾销等）。而且通过领事馆认证可以防止
商人的伪造诈骗|弄虚作假和逃税行为。

（4）由于领事馆认证费用较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非关税性贸易壁垒，也可以达到变相限制
进口的目的。同时，通过领事馆认证收取认证费用，也可以增加使领馆的收入。

您的文书拟送香港特区使用如何办理确认手续：送往香港特区使用的涉外公证书需在外交部领事馆司办
理确认手续，而不是办理领事馆认证。这一点请您一定要记住。

有哪些种类的文书可办理国内领事馆认证：

民事类涉外公证书主要包括：出生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婚姻状况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委托书公证|学历
公证或职业资格公证等等。

商业类文书（如经济类涉外公证书|相关证明及单据）主要包括：合同公证|原产地证明|动植物检验检疫
证书|INV等等。

进出口商品的初验、复验和重验

初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接受报验后，对报验的进出口商品次进行抽样、检验（或鉴定）称初验。

初验后，如果对检验结果有怀疑时，应重新抽样或适当扩大抽样数量再进行一次检验，以得出初验的准
确结果。对进口商品初验合格的，对内签发检验情况通知单，不合格的对外签发证书。对出口商品的出
口检验，检验合格的办理签证放行，出口预验初步评定合格的，对内签发预验合格证单；检验不合格的
出口商品对内发给不合格通知单。

第二，复检。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初验的进出口商品，因各种原因需要进行第二次检验时称复验。

对外贸易关系人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进出口商品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向原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
请复验一次。初验不合格的出口商品、船舱、集装箱等，申请人应在加工整理、改善情况后向原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复验一次。经出口预验的商品，在检验有效期内，因仓储、气候等客观条件的影响，
商品有可能变质的情况，或需要分批、并批出口，不能以原检验结果出证时，都应申请复验一次。

进口商品经收货、用货部门验收不合格，应及时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复验出证。而这里所称的“
复验”，与上述复验的概念不同，是指在收货、用货单位已经验收的基础上进行复验，也可理解为根据
外贸合同规定，进口到货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复验后对外出证。该项“复验”，实际上是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的初验，应办理正式报验手续。

第三，重验。重验是重新检验的简称。



凡已申请过复验一次的进出口商品；已超过检验有效期的出口商品；预验商品在出口换证时，发现货物
批次混乱，标记、批号、数量与预验合格证单的记载内容不符的；或原预验商品经另行并批加工整理，
已改变原来质量情况的；或出口换证时，申请人不能同时提供预验合格证单的，都应按重验处理。由申
请人重新报请检验，按初验办理，并应另缴检验费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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